
赤 城 县 人 民 政 府

赤城县人民政府
关于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河北局安全监察

反馈问题整改情况的报告

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河北局:

2024年 3月 25日至 28 日 ， 贵局对我县非煤矿山安全生产

工作进行 了监督检查 , 通过调阅政府相关部门资料和对张家 口 弘

基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、 赤城县鑫宇磁铁矿采选有限公司 、 赤城县

宏昌矿业有限公司等 3家企业进行实地检查 ,发现我县政府及监

管部门问题 10条 ， 企业存在问题 16条 ， 现将整改落实情况报告

如下:

一

、 安排部署情况

一 是成立专班推进 。 接到贵局下达的 《非煤矿山安全现场处

置决定书》 （冀非煤安全监察四处〔2024〕2010-2014号）及 《加

强和改善非煤矿山安全监管建议书》 （冀非煤安全监察四处建议

〔2024〕10号）， 县委 、 县政府主要领导立即对整改工 作作出

指示 ， 要求务必高度重视 、 认真整改同时深刻反思 、 举 一 反三 ，

切实完善工作机制， 强化责任落实， 形成监管合力 ， 以
“

守土有

责 、 守土负责 、 守土尽责
”

的责任感 ， 全力保障全县矿山安全稳

定 。 县政府成立常务副县长牵头的工 作专班推进整改落实工 作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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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专班多次集中研讨 、 反复研究， 在做好问题整改的同时深 挖

深层次的原因，明确举 一 反三具体工作措施 ， 切实以国家矿山局

河北局此次督查推动我县非煤矿山安全监管工作。
二是分解整改

任务 。 4月 10 日县政府主要领导主持召开动员部署会安排整 改

落实工作 ， 按照
“

坚持问题导向 、 坚持分类施策 、 坚持举 一 反三
”

的工作原则 ， 县安委会制定了《赤城县落实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

河北局监督检查非煤矿山安全监管工作反馈问题和举一反三 自

查问题整改实施方案》 ， 针对政府部门层面的10条问题 ， 细化

具体整改措施 30项 ， 逐项明确了整改单位 、 责任人和完成时限;

针对企业层面的 16条问题 ， 责成县应急管理局 下达 《责 令限期

整改指令书》，并立案调查 ， 依法严肃处罚。三是加强督导检查 .

县安委办及时调度整改工作进度 ， 主管县处级领导牵头组织对各

单位整改落实情况进行督导验收， 确保高质量完成整改任务 ， 巩

固整改成效。

二 、 政府层面问题整改情况

问题1. 县政府 ,有关部门和矿山企业对《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

务院办公厅关于进
一 步加强矿山安全生产工作的意见》 《国务院

安委会关于防范遏制矿山领域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的硬措施
》学

习不深入 、 不到位。抽查发现 ， 安全监管人员和企业管理人员多

整改落实情况 :县政府党组会专题学习《意见》和《硬措施》

相关部门 、 乡镇组织班子成员及监管执法人员开展不少于
2次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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题学习培训 ， 主要负责人和分管负责人要撰写 心得体会。 县安委

办分乡镇 、 部门两个层级制定试卷 ， 于4 月 18日 、 4月 19日开

展了专题考试 ， 县应急局组织矿山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

员进行考试 。

问题2 .停产停建的张家 口 弘基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黄土梁金

矿保持通风 、 排水和进行维护整改作业 ， 未按规定派驻人员驻矿

盯守。 赤城县忠信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尤家沟采区进行露天隐患整

改期间 ， 未按规定派驻人员驻矿监管 。

整改落实情况 :赤城县安委办制定了《关于开展重点非煤矿

山驻矿安全监管工作的通知》， 安排对8 家重点矿山企业开展驻

矿监管 ， 明确驻矿监管人员的职责 、 工作内容 、 工作要求 。 驻矿

人员每日规范填写驻矿工作日志,发现企业违法违规问题及时制

止并按要求进行上报。 县安委办每周对驻矿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督

导检查 。

问题3.县政府对 2023年河北局监督检查时提出的问题整改

情况进行 了反馈 ， 此次监督检查发现
“

赤城县双银矿业有限公司

尾矿库等20多家停用时间超过3 年的尾矿库未完成闭库治理并

销号
”

的问题至今未整改到位 。

整改落实情况 :赤城县应急管理局梳理全县应闭未闭尾矿库

情况 ， 按照先易后难 、 分类推进原则制定闭库方案， 列出闭库计

划 ， 分批分类实施闭库工程 ， 计划 2024年完成闭库 6座 ， 2025

年完成闭库 12座 ， 2026 年完成 3座 。 建立赤城县尾矿库闭库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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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动态监测 、 清零工作机制 ， 确保新增应闭尾矿库按要求及时完
成闭库 ， 公告销号。

问题4:赤城县恒利磁铁矿采选有限公司和赤城县鑫宇磁铁
矿采选有限公司未按停产停建非煤矿山安全防范措施要求，对露
天矿山划定警戒区域和封闭露天采场出入 口 。 通过视频监控 系统

发现 ， 以上 2家企业的露天采场在2024年 3月 22 日 ～ 26 日均

有作业行为。

整改落实情况 :县应急管理局对两家企业露天采场作业行为

进行了核查 ， 经核查该企业将露天采场剥离的碎石料外运销售 、

已责令企业停止销售行为。 要求两家矿山企业按照停产停建非煤

矿山安全防范措施要求，对露天矿山划定 警戒区域和封闭露天采

场出入 口 。 县安委办抽调县发改局 、 市场局各2 名工作人员 24

小时驻矿监管， 县应 急局并利用 视频系统加强线上监管执法;炮

梁乡政府每周对辖区内停产停建矿山至少全覆盖巡查 一次 .

问题 5炮梁乡人民政府未对辖区内4家停产停建非煤矿山

至少每周组织巡查 一 次。

整改落实情况: 炮梁乡召开党委扩大会议 ， 组织班子成员和

监管执法人员专题学习《停产停建非煤矿山安全监管三项 措施》,

并按规定 ， 制定专项巡查工作计划，对辖区内停产停建非煤矿山
企业每周至少巡查 一 次 。

问题6.未按照相关规定明确赤城县银丰矿业发展有限责任

公司的日常安全监管主体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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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改落实情况 :赤城县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及时将赤城县银丰

矿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列入监管范围 ，按监督检查计划定期开展

监管工作并将矿山采矿许可情况及时向应急局 、 发改局 、 公安局

等部门发推送函 。

问题 7 .县发展和改革局未履行 《赤城县安全生产监管责任

清单》 （赤安办 〔2023〕36号 ）的监管职责。 未对长期停产停

建非煤矿山停供电工 作开展监督检查和行政执法 。

整改落实情况 : 赤城县发展和改革局召开党组扩大会议 ， 组

织班子成员和监管执法人员专题学习《停产停建非煤矿山安全监

管三项措施》 ， 向县政府作出深刻检查 ， 进 一 步明确科室和人员

责任 ， 主要负责人每月调度电力行业监管履职情况 ， 加强对长期

停产停建非煤矿山停供电工作监督检查 。

问题8.县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每季度开展的矿产违法案件形

势研判不规范，未分析研判辖区内存在矿产违法的主要问题和采

取的相应对策；2023年下半年未对乡镇 （街道 ）矿产执法情况

进行检查和评价 。

整改落实情况 : 赤城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制定 《矿山违法案

件形势分析研判制度》 ， 每季度对矿产违法案件形势研判 ， 4月

30日前完成了对涉矿乡镇 2023 年下半年矿产执法情况检查和评

价工 作 ， 同时修订完善了 《2024年乡镇矿产执法检查和评价制

度》 。

问题9.非煤矿山安全监管协调联动机制不畅 。 国网冀北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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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有限公司赤城具供电分公司提
供的,2023 年

6月份以来的非煤

￥山M电整统计水整示前械票者宇磁t矿天选有限公 *
非煤矿山用电量异常

,赤城县供电分公司未将用电量异常
情况报

告发改局 、 应急局等相关部门，并进行核查处置 。

整改落实情况 :县安委办建立了应急管理、自然资源 、 电力、

发改等部 门参与的非煤矿山用
电监筛联动机制,

明确了自然资源 、

、发改等部门工作职贾、 相关部 门及时信息共等、
形

应急、 电力

成监管合力 ,确保停产停建矿 山安全生产监管措旅得到有效热行
问题 10.县应急管理局 《2024年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》中

、赤城县银达矿业有
对张家口 弘基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黄土梁金矿

责性任公司家沟尾矿 爆等8整重)煤矿山专年元*!
次 ， 不符合 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

《非煤矿山安全监管部门年度监

A计M编例办牡 (议行 )万中对别入重
监 管类法 的

煤矿 山监管执法频次不得低于
4次的要来

整改落实情况:赤城县应 忽管 理局认 真组织学习国家矿山安
全监察局

《

有煤矿山安金监 管部门年度堂管执3计划编制办
站

（试行 ）》 ， 重新修订了 《2024 年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
》

按照 《非煤矿山安全风险分级监管办
法》相关翼翠，确保对所有

重点非煤 矿 山的监管执法每年不低于
4 次

二 、 企业层面问题整改情况

*诚通叁管理斯依法对两案企业下达 整务
书》 ， 督促企业认真落实整改到 位

经立案调查 ， 分别对张家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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弘基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做出了处 11万元罚款 、 对赤城县鑫宇磁

铁矿采选有限公司做出了处40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， 同时按照
“
一 案双罚

”

要求， 分别对弘基公司主要负责人做出了处 3万元

罚款 、 对鑫宇公 司主要负责人做出了处 6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。

经委托河北科环安全评价有限公 司对企业重大事故隐患整改落

实情况进行专项评价 ， 所有问题已经全部整改到位 ， 整改结果能

够满足标准规范的要求。

（一 ）赤城县鑫宇磁铁矿采选有限公 司问题整改情况

问题 ⒈ .
该矿最终边坡台阶设计高度 20m ， 露天采场北侧标

高 1262m -1288m ， 最终边坡台阶标高超过设计高度 。 违反 了《金

属非金属矿山安全规程》 （GB16423-2020）5.2.4.1的规定。

整改落实情况: 采用机械方式对 1288m 台阶进行削坡处理 ,，

目前已经下降 8米 ， 台阶高度为 18 米 。

问题 2 .排土场部分平台排水沟完全被土石料淤堵 ， 失去防

排洪作用 ， 违反 了《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规程》(GB16423-2020

5.5.1.7的规定 。

整改落实情况 :排土场排水 沟淤堵处已完成疏通 ， 新建 一 段

引流排洪渠 ， 下方已无作业人员。

问题 3 .

该矿为凹陷式矿山 ， 封闭圈标高 1225m ， 目前采场

最低平台 1143m ,未按设计要求建立机械防排水系统。违反了《金

属非金属矿山安全规程》 （GB16423-2020）5.7.1.4的规定 。

整改落实情况: 企业 已建立机械排水系统 ， 按照设计安装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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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的两台水泵和两条排水管道。

问题 4.露天采场边坡高度超过 100m , 未按要求每年进行边
坡稳定性分析 。 不符合 《中共中央办公厅

 

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
一 步加强矿山安全生产工 作的意见》 （厅字 〔2023〕21号 ）第

十条的要求。

整改落实情况:已经由贵州天恒建设有限公司编写完成了露

天采场现状边坡稳定性分析报告 ， 企业 已按报告提出的建议采取

了必要的措施 。

问题 5.水文地质资料不健全 ， 未建立涌水量观测台账和雨

量观 测 台账 。 违反 了 《金 属 非金属 矿 山安 全规 程》

(GB16423- 2020)5. 7.1. 1的规定 。

整改落实情况:已由河北岩岳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编写了赤城

县鑫宇磁铁矿采选有限公司磁铁矿水文地质核实报告 ， 在此基础

上建立了涌水量观测台账和雨量观测台账 。

问题 6. 防排水系统图未标注排水泵和排水管路参数。 违反

了 《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规程》 (GB16423- 2020)4. 1. 9的规定 。

整改落实情况:防排水系统图已标注排水泵和排水管路参数

问题 7.2023年 1月尾矿坝在进行安全性复核前未对尾矿坝

进行全面 的岩 土工 程勘察 。 违反 了 《尾矿库安全规程》

（GB39496-2020）6.1.9的规定。

整改落实情况 :已委托中勘冶金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

司完成马银沟尾矿库坝体岩土工 程勘察报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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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题 8. 尾矿库在线安全监测系 统不能监测干 滩长度 ， 未设

置坝体位 移监测预 警阈值 ， 浸润线埋深监测预警阈值设置错误

违反 了 《尾矿库安全规程》 （GB39496-2020）5.5.1的规定 。

整改落实情况:已委托张家口睿能科技有限公司升级四级预

警阈值 ， 重新设置监测内 容及预警值。

问题 9.未对在用的 3号溢水塔进行质量检测 。 唐山守信市

政工 程检测有限公司于 2023年5月29日出具的赤城县鑫宇磁铁

矿采选有限公司马银沟尾矿库排洪系统检测报告与实际不符 。违

反了 《尾矿库安全规程》 （GB39496-2020）9.2.6的规定 。

整改落实情况 :已委托首辅工程设计有限公司重新对尾矿库

防洪系统进行检测 。 结论: 1-4号排水井、 排水涵洞 、 消力池 、

回水池 、 排水孔塞 1-24 混凝土构件抗压强度的推定值均达到设

计要求 ； 1-4号排水井 、 排水涵洞 、 排水斜槽 、 坝面排水沟、 坝

肩排水沟、 消力池 、 回水池等构筑物断面尺寸、 长度符合设计要

求， 排洪构筑物无断裂 、 破损 、 变形 、 剥蚀 、 裂缝 、 漏筋现象

无塌陷 、 渗漏 、 腐蚀等重大隐患 ， 排水涵洞内无渗漏尾砂 、 无淤

堵等情况； 1-4号排水井 、 排水涵洞 、 消力池受力钢筋配置数量 、

钢筋间距 、 钢筋保护厚度符合规范和设计要求。

问题10.尾矿库防洪高度和干滩长充小于设计值 。 违反 了

《尾矿库安全规程》 （GB39496-2020）6.4.2 的规定 。

整改落实情况: 已降低尾矿库内水位 ， 防洪高度和干滩长度

达到设计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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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 ）张家口 弘基矿业有限责任公 司问题整改情况

问题 1.查询监测监控系统 ， 2024年3 月 24 日 14:43 至 3月

25 日 08:10,3月 25 日 14:49至 3月 26 日 08:16,3月 26日 14:48

至 3月 27日
 
7:52，矿井正常排水作业期间回风井风机未运转。

违反 了 《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规程》 （GB16423-2020）6.6.3.1

的规定。

整改落实情况:严格遵守通风安全操作规程 ， 正常有人下井

情况下 ， 主通风机连续运转 ， 且运转正常。

问题2.矿井人员定位系统无法准确统计井下作业人员人数，

查询人员定位系统 ， 3月 1日 9:30 井下共有 2人 ， 查询视频监控

系统发现 ， 在斜井有 7人 。 违反了 《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人员定

位系统建设规范》 （AQ2032-2021）4.4的规定。

整改落实情况: 3月 1日下井 7人只在井口进行除冰作业 ，

未下到 1124中段人员定位读卡器位置 ， 未连续经过2 个人员定

位读卡器 ， 没有形成下井轨迹 ， 系统默认7 人未下井， 所以人员

定位系统查询不到 7人下井信息。 现已在斜井口变坡点下方 10

米处再装 一 台人员定位读卡器 ， 实现人员一 进入斜井变坡点就会

形成入井轨迹。

问题 3 .通风工李海林未经专门的安全技术培训并考核合格

取得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作业操作证》上岗作业 。 违反了 《特

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》第五条的规定 。

整改落实情况: 已安排持有特种作业证人员上岗作业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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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题 4. 因道路维修 ， 尾矿库坝肩 截洪沟被挖断 ， 规程坝马

道 内侧 部 分排 水 沟堵塞 。 违反 了 《尾 矿库 安全 规程 》

（GB39496-2020）6.9.2的规定 。

整改落实情况 :挖断的排洪渠已修好 ， 路面修筑了钢筋混凝

土桥。 堆积坝马道内侧部 分排水 沟堵塞已清理 。

问题5： 《张家口 弘基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黄土梁选厂尾矿库

安全专篇》中设计在高程1100m 、11 10m 、 1120m 堆积坝上各布

设 一 排 4个浸润线观测孔 。 现场实际只布设了3个 ， 违反了 《尾

矿库安全规程》 （GB39496-2020）5.5.1的规定 。

整改落实情况 : 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河北局检查时， 现场查

的是选厂尾矿库 ， 每个堆积坝上有 3个浸润线观测孔 。 由于公司

人员提供资料的失误 ， 把1 号尾矿库的安全专篇提供给了检查人

员， 1号库设计每个堆积坝设 计 4个浸润线观测孔 ， 选厂尾矿库

初步设计是每排 3个浸润线观测孔 与现场 一 致(期间已和河北局

四处沟通联系）。 避免再次出现类似情况 ， 已按
“

一 库 一 档
”

要

求进行了梳理 ， 设置专人保管两座尾矿库的档案。

(五 ）赤城县宏昌矿业有限公 司问题整改情况

问题 1.未安设尾矿库安全监测系统 。 违反了 《尾矿库安全

规程》 （GB 39496-2020）5.5.1的规定 。

整改落实情况 :  按 《尾矿库安全监测技术规范》 ， 宏昌尾矿

库增设 了降雨量 、 库水位等在线监测监控系统 ， 实时监测尾矿库

动态 ， 确保尾矿库汛期安全稳定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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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 一 步，我县将以本次整改作为提升非煤矿山安全监管能力

的有力契机 ， 认真总结复盘， 建立长效机制 ， 坚决杜绝类似问题

发生 ， 进一步巩固整改成果 。

一 是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， 深入

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，全面 、

准确落实好中办 、 国办 《关于进 一 步加强矿山安全生产工作的意

见》 、 国务院安委会 《防范遏制矿山领域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硬

措施》和河北省安委办《停产停建非煤矿山安全监管三项措施》

加强统筹协调 ， 进 一 步完善非煤矿山联合执法和工作协作机制 ，

督促有关部门单位严格履行职责,形成工作合力,严防漏管失控 。

二 是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改质量 ,深入推进非煤矿山治本攻坚三

年行动 ，督促指导矿山企业建立健全并落实全员安全生产岗位责

任制和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， 加大安全投入 ， 大力提升从业人员安

全意识和安全素养， 严格开展风险辨识评估并实施分级管控 ， 建

立风险隐患台账清单， 实行闭环管理 ， 确保全县安全生产形势稳

定向好 。 三是抓好汛期非煤矿山安全生产工作。 坚决推动八项硬

措施落到基层末梢 、 具体场景 、 具体点位 、 具体人员。 严格落实

停产停建非煤矿山安全监管和防范措施 ,逐一督促矿山企业加强

矿区露天边坡 、 山体滑坡 、 泥石流 、 内部道路防护和监测预 警，

强化对重点部位 、 重点设施 、 关键环节巡查检查 ， 严格落实尾矿

库汛期
“

四个一律
”

措施 ， 建好用好安全风 险监测预 警系统 ， 加

强应急准备和演练 ， 采取
“

四不两直
”

、 明查暗访 、 突击夜查等

检查方式 ， 综合运用通报曝光 、 追责问责 、 行刑衔 接 、 联合惩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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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处理手段 ， 切实加大监管执法力度 ， 严厉打击违法违规生产建

设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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